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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報
價
目
表 
(
零
沽
每
份
六
仙)
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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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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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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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
△■
月 

雲域派到一元二五 

本埠郵寄一元五毫 

加屬美墨一元四五 

4 -國各國一元五車

厶毎季 
三元七五 

四元五臺 
四元 零五 

四元 五毫
七半 
41 

&
元五毫 

丸 
元 

七元九五 
九 
元

△
全年 
， 

壹十五元 
壹十八元 

十五元六 
童十八元

除
星
期
日
外
，皆
按
日
呈
閱
，
無
論
取
閱
久
暫
， 

報
費
均
要
先
惠
，
空
函
定
閱.，
恕
不
奉
呈-

， 

司
理
部
敗

m

。
生
息
住
家
屋
出
賣 

葛
素
蘭
那
區
有
八
房
淸
潔
住
宅 
一 間
直 

接
與
業
主
交
易
取
價
四
千
弍
百
元
交
易 

後
便
能
遷
入
居
住
此
乃
生
息
投
機
事
業 

請
在
電
話
日
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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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宜
僱
住
家
廚
一
名 

茲
宜
僱
住
家
廚 
一 名
往
域
埠
工
作
薪
金 

優
給
有
意
者
請
通
電
話
與
陳
森
商
量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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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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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港
澳
總
支
部
選
舉
訊 

本
報
昨
接
港
澳
洪
門
總
支
部
訊♦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港
澳
總
支
部
經
於
本 

年
三
月
二
十
日
一
召
開
全
体
黨
員
大
會•
幷
選
舉
第
一 
屆
執
監
委
員
・
卽
席
選
出 

執
行
委
員
監
察
委
員
。又
當
時
選
出
正
主
任
熊
少
豪•
副
主
任
黃
滄
海•
後
因 

熊
主
任
少
豪
因
事
出
洋
。
不
暇
兼
理
。堅
請
辭
職
・遂
由
全
体
推
舉
都
特
派
員 

雲
章
兼
理
該
主
任 
一 
職
•
幷
分
處
選
舉
辦
理
人
員
分
擔
要
務•
均
從
各
執
委
中 

推
選•
除
秘
雪
室
主
任
暨
財
務
委
員
會
五
委
員
外
共
分
七
個
處•
經
已
選
出
負 

責
處
長
以
專
責
成•
茲
將
其
選
出
執
監
委
員
暨
各
處
長
芳
名
如
下
・

明
等
人•
及
其
他
高
等
難
民
甚
衆♦ 

•
粵
南
共
軍
佔
陽
江
城 

路
透
社
廣
州
電
・
據
此
間
消
息•
共
軍 

大
舉
南
下
時
。粤
南
共
軍
游
擊
隊
已 

佔
領
繁
盛
之
陽
江
縣
城■
陽
江
縣
長 

關
鞏
現
在
不
明
下
落
。

▲
路
透
社
記
者
爲
此
事
特
走
訪
廣
東
民 

政
廳
長
王
光
海
。杳
明
眞
相■
王
光 

海
對»
消
息
旣
不
否
認
。
亦
不
證
實 

■
僅
謂
余
已
發
出
電
報
調
查• 

B

預
測
共
軍
進
攻
香
港

也

觸
弘

KE

 

4003

招
人
投
充
舖
位
啓
事

正
主
任 

鄧
雲
章 

執
行
委
員 
陳
直
中

葉
培
生

鄧
次
平

蘇
英
傑 

梁
就
•
.
 

候
補
執
行
委
員 
朱
毓
蔚

朱
如
新

雷 
一 靑

副
主
任 

梁
志
堅 

李
卓
 

林
文
桂 

劉
德
忠

黄
滄
海

梁
剑
仲 

葉
瀚
章 
. 

梁
桂
昌 

冼
小
卿 

陳
綺
雲 

陳
汝
才 

林
偉
棠 

貪
龍
光

東
京
十
日
電
。英
聯
社
訊•
駐
日
本
美
敢
者
本
公
司
現
有
舖
位
連
二
閣
在
片
打

街
東
門
牌
壹
百
二
十
一
號
及
壹
百
二
十 

三
號
招
人
落
圏
投
充
承
租
茲
定
於
本
月 

卄
二
日(
星
期
日)
午
后
三
時
在
黃
江 

夏
總
堂
禮
堂
投
閹
至
四
時
當
衆
開 ®
各 

昆
仲
暨
各
僑
梓
有
意
批
賃
該
舖
位
營
業 

者
請
依
時
到
塲
投
闘
如
欲
知
詳
細
規
則 

祈
到
本
公
司
辦
事
處
取
閱
爲
盼

雲
埠
黃
江
夏
堂
實
業
有
限
公
司
啟 

中
萃
民
國=
一
十
八
年
五
月
十
一
日 

$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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雜
貨
糖
果
店
「間
附
近
唐
人
埠
舖
內
有 

住
房
如
有
僑
胞
欲
營
斯
業
者
請
在
電
話

國
軍
事
人
員
現
在
考
慮
。若
中
國
共 

軍
進
攻.香
港 
根
焼
北
大
西
洋
協
定 

-
奧
軍
是
否
須
協
助
英
兵
防
守
香
港 

・
據
英
國
可
靠
方
面
報
稱•
共
軍
將
一 

來
必
然
進
攻
香
港
。進
攻
不
過
時
間 

問
題
而
已•
中
立
觀
察
者
亦
如■
中 

國
共
黨
絕
不
畏
懼
英
人
、常
常
要
求 

排
除
外
國
任
華
勢
力
。卽
在
轟
擊
揚 

子
江
英
艦
之
後
。態
度
仍
極
强
硬
。 

反
要
英
國
賠
償
損
失♦ 
駐
日
本
英
軍 

人
員
意
見"
以
爲
將
來
中
共
與
香
港 

開
火
・
將
必
引
起
世
界
第
三
次
大
戰 

■
若
大
西
洋
協
約
是
適
用
於
香
港
。 

則
駐
日
英
軍
，極
有
被
調
往
香
港
之 

可
能 - 
惟
據
有
識
者
指
出•
駐
日
美 

軍
•
惟
有
聽
命
令
於
奉
盛
頓
。若
非 

美
國
權
利
受
到
直
接
進
擊•
駐
日
樊 

軍
司
令♦
不
能
下
令
調
動
軍
隊
云
。 

•
聯
盟
國
政
委
會
通
過

黄
文
强 

黃
福
寧 

馮
偉
安 

黃
澤
波 

李
少
斌 

湯
家
珏

監
察
委
員 
熊
雲
生 

王
見
歡 

朱
鉄
山. 

陳
德
全

朱
灼
雲 

郎
文
治 

朱
毓
英 

譚
夢
生 

黃
景
雲 

林
飛
熊 

李 
煒 

徐
耀
泉 

階 
良

紀-
^
^
6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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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
加 

的 
HEA

卽
日
表
演
至
星
期
六 

9  

女
子
舞
台
大
表
演 

2  

比
R

著 
一
身
辱
支 5

候
補
監
察
委
員 
張
冠
生 

旋 
卿 

宣
文
超 

王
植
生 

"
黨
務
各
處
處
長
名
列

主
任
秘
書 
林
偉
棠

常
務
委
員
兼
總
務
處
處
長 
梁
創
仲

常
務
委
員
兼
組
織
處
處
長 
陳

直

中

， 

常
務
委
員
兼
宣
博
處
處
長 
部
次
平

常
務
委
員
兼
生
產
處
處
長 
劉
德
忠

常
務
委
昌
兼
文
教
處
處
長
、
葉
瀚
章 

常
務
委
員
兼
練
訓
處
處
長 
李 
卓 

常
務
委
員
兼
社
運
處
處
長 
黃
龍
光

財
務
委
員
會
委
員 
劉
德
忠 

林
文
桂 

蘇
英
傑

何 
安 

雷 
根

2

戲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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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
李
福
專
醫
跌
打
奇
難
雜
症
限
日
痊
癒 

敗
者
弟
前
在
雲
埠
存
心
濟
世
經
有
卅
餘
年
深
蒙
各
界
僑
胞
贊
賞
不
勝
銘
感
前
因 

戰
務
影
响
祖
國
前
品
來
源
斷
絕
乃
離
雲
埠
另
尋
藝
業
戰
務
勝
利
後
現
下
祖
國
有 

大
宗
葯
品
到
母
弟
再
行
濟
世
俗
諺
有
云
國
有
良
將
世
有
良
醫
良
將
捍
衞
國
家
之 

安
全
良
醫
以
敕
人
民
於
危
疾
而
其
責
任
有
所
不
同
其
濟
世
之
心
則
一
鄙
人
自
幼 

得
名
師
傳
授
專
心
研
究
苦
幹
求
精
秘
製
各
種
有
效
實
驗
膏
丹
丸
散
以
普
救
人
羣 

爲
宗
旨
弟
旅
居
雲
埠
濟
世
卅
餘
年
所
治
各
症
屢
奏
奇
效
無
論
遠
近
各
界
僑
胞
如 

有
患
斯
疾
者
不
妨
到
來
一
試
便
知
余
言
之
不
謬
也
倘
若
遠
處
不
能
駕
臨
到
此
就 

醫
者
可
將
病
原
注
明
函
內
由
郵
政
局
買
柯
打
紙
寄
來
弟
見
信
對
症
配
葯
從
速
將 

藥
付
上
調
理
必
得
早
日
脫
離
之
疾
苦
矣
不
受C，O，D

•
希
爲
見
諒 

秘
製
環
球
唯
二 
實
驗
皮
膚
百
病
膏
(
每
盅
弍
元
半) 

此
葯
膏
乃
破
天
荒
百
發
百
中
專
治
包
愈
皮
膚
百
病
獨
一 
無
二
之
聖
葯
無
論
任
何 

皮
膚
濕
毒
風
流
粒
毒
血
毒
覺
癢
及
遠
年
諸
般
頑
癬
疥
癩
小
兒
胎
毒
三
角
虱
等
症 

搽
此
藥
膏
立
卽
止
癢
並
無
爛
肉
痛
苦
將
此
藥
膏
每
日
操
三
次
繼
續
連
搽
數
日
內 

盡
行
痊
愈
確
有
非
常
實
驗
之
把
握
如
無
實
驗
焉
敢
誇
大
言 

諸
君
注 1
如
有
皮
膚
患
者
搽
此
藥
膏
應
驗
渦
拜
靈
神 

⑥
神
效
風
流
捜
毒
無
憂
丸
每
樽
六
元 
◎
起
死
囘
生
雙
單
鵝
喉
散
毎
樽
六
元 

鵝
喉L

症
初
起
非
常
窘
迫
命
在
須
臾
無
論
居
家
或
旅
行
或
埠
外
傭
工
者 

此
種
藥
品
理
宜
常
備
得
其
保
護
生
命
是
爲
至
要
毎
逢
鵝
喉
一
症
將
此
藥 

散
入
些
在
筆
筒
內
對
正
喉
處
連
吹
四
五
筒
立
卽
奏
效
應
驗
如
神 

.®
遠
年
爛
脚
拔
毒
生
肌
珠
珀
埋
口
散 

毎
樹
拾
元 

®
再
結
緣
千
金
不
換
久
戰
雙
方
滿
意
丹 
每
樽
三
元

本
醫
生
醫
務
所
寓
跑
羅
街
豊
百=
一
十
四
號
二
拾
二
號
房 

雲
髙
奉
埠
金
利
源
代
理
皮
膚
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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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色
列
參
加
聯
盟
變

成
功
湖
十
日
加
拿
大
社
電
。伊
色
列
謀 

加
入
聯
盟
國•
昨
已
獲
得
職
盟
國
大 

會
特
別
政
治
委
員
會
通
過• 
投
票
時 

贊
成
者
有
三
十
三
國
。
反
對
者
有
十 

一
國•
此
外
尙
有
十
三
國
放
棄
投
票 

•
加
拿
大
爲
贊
成
伊
色
列
加
入
聯
盟 

國
三
十
三
國
中
之
一
。
此
差
不
多
可 

以
允
定
本
凋
末 
伊
色
列
將
可
獲
得 

職
盟
國
大
會
批
准
加
入
。
聯
盟 

大
會
中
之
一 
切
議
决
案
、祗
須
出
席 

代
表
三
分
之
一
一
贊
同•
卽
可
獲
得
通 

過
•
如
聯
盟
國
大
會
是
星
期
表
决
伊 

色
列
加
入
之
事•
祗
府
十
一
國
反
對 

•
僅
須
二
十
二
國
贊
成
，卽
亦
可
通 

過
云•

@
 林
彪
率
兵
進
攻
漢
口

上
海
十
一 
日
電
。紐
約
時
報
記
者
發
出
消
息
稱•
在
過
去
三
星
期•
共
軍
紛
紛 

向
揚
子
江
下
游
推
進•
先
陷
南
京•
繼
奪
杭
州•
現
已
包
圍
上
海•
同
時
分 

兵
向
福
建
邊
界
推
進•
惟
對
于
揚
子
江
上
游•
似
取
緩
進
計
。因
該
區
域
向 

由
白
崇
禧
將
軍
管
治•
白
氏
與
李
代
理
總
統
友
好•
在
於
李
代
總
統
仍
致
力 

於
和
平
談
判•
共
軍
未
便
進
攻
。轉
集
中
力
量
以
進
擊
較
强
抵
抗
方
面•
但 

自
星
期
日
。
李
氏
已
由
桂
林
赴
廣
州•
繼
續
執
行
代
理
總
統
職
權•
共
軍
以 

華
中
置
事
地
位
重
要
。昨
日
亦
已
開
始
向
漢 
進
攻
。據
最
後
報
吿
。林
彪 

將
盟
統
領
共
軍
已
進
抵
距
漢
口
之
北
約
十
八
里
，

尊
高
等
難
民
集
中
香
港

香
港
電
。現
下
紛
紛
逃
避
於
港
中
之
中
國
難
民
。累
百
盈
干
。其
中
頗
多
中
國 

政
界
及
經
濟
界
之
大
人
物•
陳
果
夫•
陳
立
夫■
皆
走
台
灣
。
二
陳
系
之
右 

派
政
客
大
率
隨
之
往
台
灣
避
点
在
港
中
者•
有
宋
子
文•
王
寵
惠
，魏
道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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